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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基金概況 

一、設立宗旨及願景 

政府為協助臺灣地區人民之配偶為外國人、無國籍人、大陸地區人民

及香港、澳門居民（以下簡稱新住民）適應臺灣社會，並保障其權益，持

續提供照顧輔導措施，並進一步強化新住民支持體系，加強推動整體照顧

輔導服務，開發新人力資源，共創多元文化社會，有效整合政府與民間資

源，自 94 年度起分 10 年籌措新臺幣（以下同）30 億元設置「外籍配偶

照顧輔導基金」。 

為持續落實新住民之照顧輔導服務，除自 105年起修正基金名稱為「

新住民發展基金」（以下簡稱本基金），亦將依新住民家庭生命週期及來

臺需求規劃辦理相關社會安全網絡服務與更適切之輔導及培力工作，使其

能於臺灣穩定生活與長期發展，更希望培養民眾對國際多元文化之了解與

尊重，同時，也為建立社會和諧共榮、追求社會公平正義、增進多元文化

理解並促進健康幸福家庭的目標而努力，以營造繁榮公義的社會、建立永

續幸福的家園，並與全球國際接軌發展。 

二、施政重點 

（一）新住民照顧輔導服務。 

（二）新住民人力資源之培力與發展。 

（三）建構多元文化社會。 

三、組織概況 

（一）本基金以內政部為主管機關，設置新住民發展基金管理會，負責本基金

收支、保管、運用及年度預算、決算之審議，運用執行情形之考核及其

他有關事項。 

（二）新住民發展基金管理會置委員 29人，其中 1人為召集人，由內政部（以

下簡稱本部）部長兼任；1人為副召集人，由本部次長兼任；其餘委員

就下列人員聘兼之；另依業務需要聘僱 6人，共計 35人： 

1.外交部代表 1人。 

2.教育部代表 1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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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勞動部代表 1人。 

4.衛生福利部代表 1人。 

5.行政院主計總處代表 1人。 

6.大陸委員會代表 1人。 

7.本部移民署代表 1人。 

8.直轄市、縣（市）政府代表 3人。 

9.專家、學者 10人。 

10.新住民及相關民間團體代表 7人。 

11.依業務需要聘僱 6人。 

四、基金歸類及屬性 

本基金係預算法第 4 條第 1 項第 2 款所定之特定收入來源，供特殊

用途之特別收入基金，並編製附屬單位預算。 

貳、業務計畫 
單位：新臺幣千元 

一、基金來源 

來源別 本年度預算數 實施內容 

利息收入 1,145 一、 本年度估列本基金專戶存放定存

300,000 千元，以一年期機動利率

0.32%計算，估列利息收入計 960千

元。另有銀行定存 60,000千元，以

一年期機動利率 0.29%計算，估列利

息收入約 174千元。 

二、 平均活存餘額估計約 28,038千元，

以活存年利率 0.04%計算，估列利息

收入計 11千元。 

公庫撥款收入 500,000 公庫撥款收入 500,000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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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金用途 

業務計畫 本年度預算數 實施內容 

辦理新住民社

會安全網絡服

務計畫 

35,770 為補捐助辦理新住民人身安全保護計

畫、設籍前新住民遭逢特殊境遇福利扶助及

社會救助計畫、經濟困難之設籍前新住民

健康保險計畫、相關法律諮詢及協助服

務計畫。 

辦理新住民家

庭成長及子女

托育、多元文

化計畫 

108,700 為補捐助辦理新住民子女臨時托育服務

計畫、新住民家庭教育及相關支持性服

務計畫、新住民家庭語言文化體驗學習

計畫、多元文化推廣及相關宣導計畫。 

辦理家庭服務

中心計畫 

78,000 為補捐助辦理新住民家庭服務中心計

畫。 

辦理新住民創

新服務、人才

培力及活化產

業發展計畫 

138,450 為補捐助辦理新住民及其子女人才培訓

及服務計畫、新住民入國（境）前之輔導

計畫、新住民及其子女輔導研究計畫、新

住民志工培訓及運用計畫、新住民創新

服務及活化產業發展計畫、新住民照顧

輔導服務網絡建置及運用計畫。 

一般行政管理

計畫 

10,647 為辦理基金一般行政、管理等事務所需

經費。 

一般建築及設

備計畫 

384 
為購置伺服器設備 1台所需經費。 

參、預算概要 

一、基金來源及用途之預計 

（一）本年度基金來源 5億 114萬 5千元，較上年度預算數 5億 99萬 6千元

增加 14萬 9千元，約 0.03％，主要係因利息收入增加所致。 

（二）本年度基金用途 3億 7,195萬 1千元，較上年度預算數 3億 6,439萬 2

千元，增加 755 萬 9 千元，約 2.07％，主要係參酌年度執行情形及實

際需求，調增「辦理新住民創新服務、人才培力及活化產業發展計畫」，

調減「辦理新住民社會安全網絡服務計畫」、「辦理新住民家庭成長及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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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托育、多元文化計畫」及「辦理家庭服務中心計畫」補助經費所致。 

二、基金餘絀之預計 

本年度基金來源及用途相抵後，賸餘 1億 2,919萬 4千元，較上年度

預算數 1億 3,660萬 4千元，減少 741萬元，約 5.42%，備供以後年度財

源。 

肆、以前年度計畫實施成果概述 

一、前（109）年度計畫實施成果概述 

業務計畫 實施概況 實施成果 

辦理新住民社

會安全網絡服

務計畫 

強化設籍前新住民社會

福利健保、人身安全保

護及遭逢特殊境遇扶助

等補助。 

一、 補捐助辦理新住民人身安全

保護計畫支出共 17 件計 757

萬 3千元。 

二、 補捐助辦理設籍前新住民遭

逢特殊境遇福利扶助及社會

救助計畫支出共 23 件計 432

萬 5千元。 

三、 補捐助辦理經濟困難之設籍

前新住民健康保險計畫支出

共 3件計 1,499萬元。 

四、 補捐助辦理相關法律諮詢及

協助服務計畫支出共 3 件計

28萬 7千元。 

辦理新住民家

庭成長及子女

托育、多元文化

宣導計畫 

提供新住民及其子女增

能培力學習管道，並透

過多元文化活動及宣

導，促進大眾尊重多元，

欣賞差異。 

一、 補捐助辦理新住民子女臨時

托育服務計畫支出共 18件計

954萬 5千元。 

二、 補捐助辦理新住民家庭教育

及相關支持性服務計畫支出

共 1件計 223萬 1千元。 

三、 補捐助辦理新住民家庭語言

文化體驗學習計畫支出共 68

件計 1,963萬 1千元。 

四、 補捐助辦理多元文化推廣及

相關宣導計畫支出共 72件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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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計畫 實施概況 實施成果 

6,407萬 6千元。 

辦理家庭服務

中心計畫 

透過新住民家庭服務中

心，促進新住民及其家

庭生活適應或輔導等相

關服務。 

補捐助辦理新住民家庭服務中心

計畫支出共 41件計 6,017萬 3千

元。 

辦理新住民創

新服務、人才培

力及活化產業

發展計畫 

辦理新住民及其子女人

才培訓，創新服務及參

與社區發展等補助，以

強化新住民人力資源之

培力與發展。 

一、 補捐助辦理新住民及其子女

人才培訓及服務計畫支出共

42件計 8,061萬 8千元。 

二、 補捐助辦理新住民入國（境）

前之輔導計畫支出共 2 件計

893萬 4千元。 

三、 補捐助辦理新住民及其子女

輔導研究計畫支出共 17件計

688萬 8千元。 

四、 補捐助辦理新住民志工培訓

及運用計畫支出共 2 件計 53

萬元。 

五、 補捐助辦理新住民創新服務

及活化產業發展計畫支出共

13件計 328萬 9千元。 

六、 補捐助辦理新住民照顧輔導

服務網絡建置及運用計畫支

出共 7件計 2,111萬元。 

七、 委託辦理 5 年 1 次新住民生

活需求調查支出 945 萬 4 千

元。 

一般行政管理

計畫 

辦理一般行政、管理等

事務之支出。 

辦理一般行政、管理等事務所需

經費等支出 947萬 7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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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上年度已過期間（110年 1月 1日至 6月 30日止）計畫實施成果概述 

業務計畫 實施概況 實施成果 

辦理新住民社

會安全網絡服

務計畫 

強化設籍前新住民社會

福利健保、人身安全保

護及遭逢特殊境遇扶助

等補助。 

一、 補捐助辦理新住民人身安全

保護計畫支出共 17 件計 542

萬 8千元。 

二、 補捐助辦理設籍前新住民遭

逢特殊境遇福利扶助及社會

救助計畫支出共 21 件計 256

萬 3千元。 

三、 補捐助辦理經濟困難之設籍

前新住民健康保險計畫支出

共 4件計 867萬 2千元。 

 

辦理新住民家

庭成長及子女

托育、多元文化

宣導計畫 

提供新住民及其子女增

能培力學習管道，並透

過多元文化活動及宣

導，促進大眾尊重多元，

欣賞差異。 

一、 補捐助辦理新住民子女臨時

托育服務計畫支出共 10件計

402萬 1千元。 

二、 補捐助辦理新住民家庭教育

及相關支持性服務計畫支出

共 2件計 115萬 6千元。 

三、 補捐助辦理新住民家庭語言

文化體驗學習計畫支出共 27

件計 169萬 5千元。 

四、 補捐助辦理多元文化推廣及

相關宣導計畫支出共 46件計

1,694萬 7千元。 

 

辦理家庭服務

中心計畫 

透過新住民家庭服務中

心，促進新住民及其家

庭生活適應或輔導等相

關服務。 

補捐助辦理新住民家庭服務中心

計畫支出共 37件計 2,840萬 2千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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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計畫 實施概況 實施成果 

辦理新住民創

新服務、人才培

力及活化產業

發展計畫 

辦理新住民及其子女人

才培訓，創新服務及參

與社區發展等補助，以

強化新住民人力資源之

培力與發展。 

一、 補捐助辦理新住民及其子女

人才培訓及服務計畫支出共

31件計 3,112萬 7千元。 

二、 補捐助辦理新住民入國（境）

前之輔導計畫支出共 3 件計

940萬 8千元。 

三、 補捐助辦理新住民及其子女

輔導研究計畫支出共 9 件計

162萬 9千元。 

四、 補捐助辦理新住民志工培訓

及運用計畫支出共 1 件計 14

萬元。 

五、 補捐助辦理新住民創新服務

及活化產業發展計畫支出共

15件計 627萬 1千元。 

六、 補捐助辦理新住民照顧輔導

服務網絡建置及運用計畫支

出共 4件計 909萬元。 

一般行政管理

計畫 

辦理一般行政、管理等

事務之支出。 

辦理一般行政、管理等事務所需

經費等支出 297萬 3千元。 

伍、其他：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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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 算 主 要 表





前 年 度

決 算 數
項 目

本 年 度

預 算 數

上 年 度

預 算 數
比較增減 (-)

502,007           基金來源 501,145           500,996           149

1,198               財產收入 1,145               996                  149

1,198               利息收入 1,145               996                  149

500,000           政府撥入收入 500,000           500,000           0

500,000           公庫撥款收入 500,000           500,000           0

809                  其他收入 -                       -                       -                         

809                  雜項收入 -                       -                       -                         

323,131           基金用途 371,951           364,392           7,559

27,175             辦理新住民社會安全網絡

服務計畫

35,770             36,270             -500

95,483             辦理新住民家庭成長及子

女托育、多元文化計畫

108,700           112,200           -3,500

60,173             辦理家庭服務中心計畫 78,000             79,000             -1,000

130,823           辦理新住民創新服務、人

才培力及活化產業發展計

畫

138,450           125,750           12,700

9,477               一般行政管理計畫 10,647             11,172             -525

-                       一般建築及設備計畫 384                  -                       384                     

178,877 本期賸餘(短絀) 129,194 136,604 -7,410

486,426           期初基金餘額 801,906           640,794           161,112

-                      解繳公庫 -                      -                      -                         

665,302           期末基金餘額 931,100           777,398           153,702

單位：新臺幣千元

內 政 部 主 管

新住民發展基金

基金來源、用途及餘絀預計表
中華民國111年度

註：1.前年度決算數為審定決算數；上年度預算數經立法程序公布者，為法定預算數，未完成相

　　　關程序者，為預算案數，以下各表同。

    2.前年度決算數細數之和與總數或略有出入，係四捨五入關係。以下各表同。

    3.111年度計畫名稱修正「辦理新住民家庭成長及子女托育、多元文化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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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本年度基金來源：

　  由公庫撥充5億元，預估利息收入114萬5千元，合計5億114萬5千元。

二、 本年度基金用途：

基金用途計3億7,195萬1千元，包括：1.辦理新住民社會安全網絡服務計畫

3,577萬元； 2.辦理新住民家庭成長及子女托育、多元文化計畫 1億 870

萬元；3.辦理家庭服務中心計畫7,800萬元；4.辦理新住民創新服務、人才培

力及活化產業發展計畫1億3,845萬元；5.一般行政管理計畫1,064萬7千元，含

用人費用697萬1千元、服務費用353萬2千元、材料及用品費14萬4千元；6.一

般建築及設備計畫38萬4千元。

三、 本年度基金來源及用途相抵後，賸餘1億2,919萬4千元，備供以後年度財源。

內 政 部 主 管

新住民發展基金

基金來源、用途及餘絀預計表說明
中華民國111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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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預 算 數 說 明

業務活動之現金流量

　　本期賸餘(短絀) 129,194

　　調整非現金項目 -                                       

　　　業務活動之淨現金流入(流出) 129,194

其他活動之現金流量

　　　其他活動之淨現金流入(流出) -                                       

現金及約當現金之淨增(淨減) 129,194

期初現金及約當現金 801,906                            

期末現金及約當現金 931,100                            

單位：新臺幣千元

內 政 部 主 管

新住民發展基金

現金流量預計表
中華民國111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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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 算 明 細 表





數 量

(業務量)
利(費)率 金 額

財產收入 1,145            

利息收入 1,145            一、

二、 平均活存餘額

估計約28,038

千元，以活存

年利率0.04%

計算，估列利

息收入計11千

元。

三、 綜上，利息收

入合計如列

數。
政府撥入收入 500,000        

公庫撥款收入 500,000        

預 算 數

公庫撥補款500,000

千元。

說 明

本年度估列本

基金專戶存放

定存300,000

千元，以一年

期機動利率

0.32%計算，

估列利息收入

計960千元；

另有定存

60,000千元，

以一年期機動

利率0.29%計

算，估列利息

收入計174千

元，合計

1,134千元。

單位：新臺幣千元

內 政 部 主 管

新住民發展基金

基金來源明細表
中華民國111年度

科目及業務項目
單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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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年度

決算數

業 務 計 畫 及

用 途 別 科 目

本年度

預算數

上年度

預算數

27,175 辦理新住民社會安全網

絡服務計畫

35,770 36,270

27,175 會費、捐助、補助、

分攤、照護、救濟與

交流活動費

35,770 36,270

27,175 捐助、補助與獎助 35,770 36,270

26,888 補(協)助政府機關

(構)

35,632 36,070

287 捐助國內團體 138 200 一、 補捐助辦理新住民

人身安全保護計畫

，所需經費8,000

千元。

二、 補捐助辦理設籍前

新住民遭逢特殊境

遇福利扶助及社會

救助計畫，所需經

費10,000千元。

三、 補捐助辦理經濟困

難之設籍前新住民

健康保險計畫，所

需經費17,500千

元。

四、 補捐助辦理相關法

律諮詢及協助服務

計畫，所需經費

270千元。

95,483 辦理新住民家庭成長及

子女托育、多元文化計

畫

108,700 112,200

內 政 部 主 管

新住民發展基金

基金用途明細表
中華民國111年度

單位：新臺幣千元

計 畫 內 容 說 明

本年度編列捐助、補助

與獎助35,770千元，悉

數為政府機關(構)、民

間團體之補捐助，辦理

以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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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年度

決算數

業 務 計 畫 及

用 途 別 科 目

本年度

預算數

上年度

預算數

內 政 部 主 管

新住民發展基金

基金用途明細表
中華民國111年度

單位：新臺幣千元

計 畫 內 容 說 明

9,585 服務費用 9,000 9,000

9,585 媒體政策及業務宣導

費

9,000 9,000

9,585 媒體政策及業務宣

導費

9,000 9,000

85,898 會費、捐助、補助、

分攤、照護、救濟與

交流活動費

99,700 103,200

85,898 捐助、補助與獎助 99,700 103,200

73,565 補(協)助政府機關

(構)

72,100 79,400

12,333 捐助國內團體 26,700 22,800 一、 補捐助辦理新住民

子女臨時托育服務

計畫，所需經費

10,000千元。

- 捐助私校 900 1,000 二、 補捐助辦理新住民

家庭教育及相關支

持性服務計畫，所

需經費3,700千

元。
- 三、 補捐助辦理新住民

家庭語言文化體驗

學習計畫，所需經

費31,000千元。

四、 補捐助辦理多元文

化推廣及相關宣導

計畫，所需經費

55,000千元。

辦理本項計畫媒體政策

宣導，所需經費9,000千

元。

本年度編列捐助、補助

與獎助99,700千元，悉

數為政府機關(構)、民

間團體、私校之補捐助

，辦理以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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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年度

決算數

業 務 計 畫 及

用 途 別 科 目

本年度

預算數

上年度

預算數

內 政 部 主 管

新住民發展基金

基金用途明細表
中華民國111年度

單位：新臺幣千元

計 畫 內 容 說 明

60,173 辦理家庭服務中心計畫 78,000 79,000

60,173 會費、捐助、補助、

分攤、照護、救濟與

交流活動費

78,000 79,000

60,173 捐助、補助與獎助 78,000 79,000

60,173 補(協)助政府機關

(構)

78,000 79,000

130,823 辦理新住民創新服務、

人才培力及活化產業發

展計畫

138,450 125,750

            9,454 服務費用 - -

            9,454 　　專業服務費 - -

            9,454 委託調查研究費 -

121,369 會費、捐助、補助、

分攤、照護、救濟與

交流活動費

138,450 125,750

121,369 捐助、補助與獎助 138,450 125,750

116,639 補(協)助政府機關

(構)

128,000 115,300

本年度編列捐助、補助

與獎助78,000千元，悉

數為政府機關(構)之補

捐助，補捐助辦理新住

民家庭服務中心計畫，

所需經費78,000千元。

本年度編列捐助、補助

與獎助138,450千元，悉

數為政府機關(構)、民

間團體、私校之補捐助

，辦理以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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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年度

決算數

業 務 計 畫 及

用 途 別 科 目

本年度

預算數

上年度

預算數

內 政 部 主 管

新住民發展基金

基金用途明細表
中華民國111年度

單位：新臺幣千元

計 畫 內 容 說 明

2,549 捐助國內團體 8,350 8,350 一、 補捐助辦理新住民

及其子女人才培訓

及服務計畫，所需

經費90,000千元。

2,180 捐助私校 2,100 2,100 二、 補捐助辦理新住民

入國(境)前之輔導

計畫，所需經費

13,000千元。

三、 補捐助辦理新住民

及其子女輔導研究

計畫，所需經費

7,200千元。

四、 補捐助辦理新住民

志工培訓及運用計

畫，所需經費250

千元。

五、 補捐助辦理新住民

創新服務及活化產

業發展計畫，所需

經費5,000千元。

六、 補捐助辦理新住民

照顧輔導服務網絡

建置及運用計畫，

所需經費23,000千

元。

9,477 一般行政管理計畫 10,647 11,172

6,055 用人費用 6,971 7,433

1,238 正式員額薪資 1,762 2,423

1,238 管理會委員報酬 1,762 2,423 管理會委員27人(不含召

集人與副召集人)兼職

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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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年度

決算數

業 務 計 畫 及

用 途 別 科 目

本年度

預算數

上年度

預算數

內 政 部 主 管

新住民發展基金

基金用途明細表
中華民國111年度

單位：新臺幣千元

計 畫 內 容 說 明

3,443 聘僱及兼職人員薪資 3,710 3,567

3,443 聘用人員薪金 3,710 3,567

189 超時工作報酬 275 275

189 加班費 275 275

421 獎金 464 446

421 年終獎金 464 446

209 退休及卹償金 216 213

209 職員退休及離職金 216 213

555 福利費 544 509

413 分擔員工保險費 448 413

142 其他福利費 96 96

3,288 服務費用 3,532 3,542

- 郵電費 5 5

- 郵費 5 5

823 旅運費 950 950

712 國內旅費 800 800

112 其他旅運費 150 150

175 印刷裝訂及公告費 200 220

175 印刷及裝訂費 200 220

聘用6人所需薪資。

聘用6人所需工作逾時加

班費等。

聘用6人所需年終獎金。

聘用6人所需離職儲金。

聘用6人所需保險費等。

聘用6人所需休假補助

費。

郵寄資料費用等。

國內旅費。

辦理基金成果展參加團

體及工作人員交通費。

辦理會議等相關資料之

印刷、裝訂等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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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年度

決算數

業 務 計 畫 及

用 途 別 科 目

本年度

預算數

上年度

預算數

內 政 部 主 管

新住民發展基金

基金用途明細表
中華民國111年度

單位：新臺幣千元

計 畫 內 容 說 明

11 一般服務費 17 17

- 佣金、匯費、經理

費及手續費

5 5

11 體育活動費 12 12

2,279 　專業服務費 2,360 2,350

675 專技人員酬金 750 750

248 講課鐘點、稿費、

出席審查及查詢費

250 190

1,357 電腦軟體服務費 1,360 1,410

134 材料及用品費 144 197

134 用品消耗 144 197

9 辦公(事務)用品 24 24

124 食品 100 103

1 其他用品消耗 20 70

- 一般建築及設備計畫 384 -

- 購建固定資產、無形

資產及非理財目的之

長期投資

384 -

購建固定資產 384

- 購置機械及設備 384 -

323,131 總計 371,951 364,392

支付各類款項所需匯款

手續費。

聘用6人所需文康費等。

委託會計師針對補助案

件進行帳務稽查費用。

諮詢服務費及出席審查

費等。

本基金管理系統所需之

維護費。

辦公文具紙張等費用。

辦理會議、實地複評、

訓練或講習時相關人員

之逾時餐盒費用。

辦理基金成果展示所需

各項用品、耗材及佈置

等費用。

購置伺服器設備1台所需

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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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 算 附 表





計 畫 別 單 位 單位成本

(元)

數 量 預 算 數 說 明

辦理新住民社會安全

網絡服務計畫

件 872,439 41 35,770           

辦理新住民家庭成長

及子女托育、多元文

化計畫

件 734,459 148 108,700         

辦理家庭服務中心計

畫

件 3,545,455 22 78,000           

辦理新住民創新服

務、人才培力及活化

產業發展計畫

件 2,472,321 56 138,450         

一般行政管理計畫 10,647           

一般建築及設備計畫 384                

　　　　合　　計 371,951         

本基金係以

補捐助政府

機關(構)、

民間團體、

私校辦理新

住民照顧輔

導及培力服

務為目的。

內 政 部 主 管

新住民發展基金

單位(或計畫)成本分析表
  中華民國111年度

單位：新臺幣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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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 算 參 考 表





單位：新臺幣千元

年 度 及 項 目
單

位

數

量

單 位 成 本

( 元 ) 或 平

均利(費)率

預(決)算數 說 明

本年度預算數

辦理新住民社會安全網絡

服務計畫

35,770           

辦理新住民家庭成長及子

女托育、多元文化計畫

108,700         

辦理家庭服務中心計畫 78,000           

辦理新住民創新服務、人

才培力及活化產業發展計

畫

138,450         

上年度預算數

辦理新住民社會安全網絡

服務計畫

36,270           

辦理新住民家庭成長及子

女托育、多元文化計畫

112,200         

辦理家庭服務中心計畫 79,000           

辦理新住民創新服務、人

才培力及活化產業發展計

畫

125,750         

內 政 部 主 管

新住民發展基金

5年來主要業務計畫分析表
中華民國111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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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新臺幣千元

年 度 及 項 目
單

位

數

量

單 位 成 本

( 元 ) 或 平

均利(費)率

預(決)算數 說 明

內 政 部 主 管

新住民發展基金

5年來主要業務計畫分析表
中華民國111年度

前年度決算數

辦理新住民社會安全網絡

服務計畫

27,175           

辦理新住民家庭成長及子

女托育、多元文化計畫

95,483           

辦理家庭服務中心計畫 60,173           

辦理新住民創新服務、人

才培力及活化產業發展計

畫

130,823         

108年度決算數

辦理新住民社會安全網絡

服務計畫

25,590           

辦理新住民家庭成長及子

女托育、多元文化計畫

106,662         

辦理家庭服務中心計畫 60,421           

辦理新住民創新服務、人

才培力及活化產業發展計

畫

112,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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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新臺幣千元

年 度 及 項 目
單

位

數

量

單 位 成 本

( 元 ) 或 平

均利(費)率

預(決)算數 說 明

內 政 部 主 管

新住民發展基金

5年來主要業務計畫分析表
中華民國111年度

107年度決算數

辦理新住民社會安全網絡

服務計畫

19,706           

辦理新住民家庭成長及子

女托育、多元文化計畫

137,680         

辦理家庭服務中心計畫 66,197           

辦理新住民創新服務、人

才培力及活化產業發展計

畫

56,225           

-25-



科 目

上 年 度

最高可進用

員 額 數

本 年 度

增 減 (-) 數

本 年 度

最高可進用

員 額 數

說 明

專任人員 6                            -                          6                           

　聘用 6                            -                          6                           

管理會委員 33                          -4 29                         

總  計 39                          -4 35                         

單位：人

內 政 部 主 管

新住民發展基金

員工人數彙計表
中華民國111年度

-26-



本 頁 空 白

-27-



年終

獎金

考績

獎金
其他 退休金 卹償金

一般行政管理計畫 1,762 3,710 275 - 464 - - 216 -

　管理會委員 1,762 - - - - - - - -

　聘僱人員 - 3,710 275 - 464 - - 216 -

　　合計 1,762 3,710 275 - 464 - - 216 -

獎 金 退休及卹償金

註：依據行政院109年12月24日院授人給字第1096300002號函訂定「一百零九年軍公教人員年終工

津貼

超時

工作

報酬

科 目

正式

員額

薪資

聘僱

人員

薪資

內 政

新住民

用人費
中華民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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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擔

保險費

傷 病

醫藥費

提撥福

利 金
其 他

- 448 - - 96 - 6,971 - 6,971

- - - - - - 1,762 - 1,762

- 448 - - 96 - 5,209 - 5,209

- 448 - - 96 - 6,971 - 6,971

作獎金發給注意事項」規定，編列聘用6人所需年終獎金464千元。

資遣費 提繳費 總 計

福 利 費

合 計
兼任人員

用人費用

部 主 管

發展基金

用彙計表
單位：新臺幣千元 111年度

-29-



單位：新臺幣千元

計      畫      別 預算數 預計執行內容
辦理新住民家庭成長及子女托育、

多元文化計畫

9,000

      總　計 9,000

內 政 部 主 管

新住民發展基金

媒體政策及業務宣導費彙計表
                  中華民國111年度　　　           　　

辦理新住民家庭成長及子女托育、

多元文化計畫編列9,000千元。預計

購置媒體廣告宣導新住民專屬新聞

維運及資訊宣導電視媒體製播等補

助計畫，以建構多元文化社會，促

進大眾尊重多元，欣賞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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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計

6,055 7,433 用人費用 6,971

1,238 2,423 正式員額薪資 1,762

3,443 3,567 聘僱及兼職人員薪資 3,710

189 275 超時工作報酬 275

421 446 獎金 464

209 213 退休及卹償金 216

555 509 福利費 544

22,327 12,542 服務費用 12,532

- 5 郵電費 5

823 950 旅運費 950

175 220 印刷裝訂及公告費 200

11 17 一般服務費 17

11,733 2,350 專業服務費 2,360

9,585 9,000 媒體政策及業務宣導費 9,000

134 197 材料及用品費 144

134 197 用品消耗 144

- - 購建固定資產、無形資產及

非理財目的之長期投資

384

- - 購建固定資產 384

294,615 344,220 會費、捐助、補助、分攤、

照護、救濟與交流活動費

351,920

294,615 344,220 捐助、補助與獎助 351,920

323,131 364,392 　　　　　　合計 371,951

中華民國

前 年 度

決 算 數

上 年 度

預 算 數
科　　　目

本 年 度 預 算 數

內 政 

新住民
各項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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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新住民社

會安全網絡服

務計畫

辦理新住民家

庭成長及子女

托育、多元文

化計畫

辦理家庭服務

中心計畫

辦理新住民創

新服務、人才

培力及活化產

業發展計畫

一般行政管理

計畫

一般建築及設

備計畫

- - - - 6,971 -

- - - - 1,762 -

- - - - 3,710 -

- - - - 275 -

- - - - 464 -

- - - - 216 -

- - - - 544 -

- 9,000 - - 3,532 -

- - - - 5 -

- - - - 950 -

- - - - 200 -

- - - - 17 -

- - - - 2,360 -

- 9,000 - - - -

- - - - 144 -

- - - - 144 -

- - - - - 384

- - - - - 384

35,770 99,700 78,000 138,450 - -

35,770 99,700 78,000 138,450 - -

35,770 108,700 78,000 138,450 10,647 384

 111年度

單位：新臺幣千元

本 年 度 預 算 數

部 主 管

發展基金
用彙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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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109年12月31日

實際數
科目

111年12月31日

預計數

110年12月31日

預計數
比較增減

680,347                 資產 934,302                 804,932                 129,370

677,528                 　流動資產 931,100                 801,906                 129,194

591,391                 　　現金 931,100                 801,906                 129,194

505                        　　應收款項 -                            -                            -                      

85,633                   　　預付款項 -                            -                            -                      

2,819                     

　投資、長期應收款

　項、貸墊款及準備

　金

3,202                     3,026                     176                 

2,819                     　　準備金 3,202                     3,026                     176                 

680,347                 資產總額 934,302                 804,932                 129,370

15,045                   負債 3,202                     3,026                     176                 

12,057                   　流動負債 -                            -                            -                      

12,057                   　　應付款項 -                            -                            -                      

2,988                     　其他負債 3,202                     3,026                     176                 

2,988                     　　什項負債 3,202                     3,026                     176                 

665,302                 基金餘額 931,100                 801,906                 129,194

665,302                 　基金餘額 931,100                 801,906                 129,194

665,302                 　　基金餘額 931,100                 801,906                 129,194

680,347                 負債及基金餘額合計 934,302                 804,932                 129,370

內 政 部 主 管

新住民發展基金

預計平衡表
中華民國111年12月31日

單位：新臺幣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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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額 類型 金額 類型

非理財目的之

長期投資

土地

土地改良物

房屋及建築

機械及設備 -       -                384  (1)增置 -                   384  

交通及運輸設

備

雜項設備

購建中固定資

產

電腦軟體

權利

遞耗資產

其他

合計 -       -                384  -                   384  

內 政 部 主 管

新住民發展基金

資本資產明細表
中華民國111年度

單位：新臺幣千元

項目

取得

成本

(期

初餘

額)

以前年度

累計折舊

/長期投

資評價

本年度變動

本年度累

計折舊/長

期投資評

價變動數

期末

餘額
增加 減少 主要

增減

原因

說明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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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 議 及 附 帶 決 議 
辦 理 情 形 

項 次 內 容 

壹、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通案決議部分 

中華民國110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附屬單位預

算營業及非營業部分審查總報告所列未送院會處

理項目，除確有窒礙難行者再協商，依協商結論

通過外，其餘均照各委員會審查會議決議通過。

至送院會處理項目，協商有結論者，依協商結論

通過；協商未獲結論者，交付表決，並依表決結

果通過。 

各委員會審查結果協商結論，均應依通案決議辦

理，不再逐一於各單位協商結果敘明。各單位均

應切實依通案決議核實分別刪減，惟各委員會審

查刪減數如逾通案決議刪減比例，以各委員會審

查刪減數為準；未達通案決議刪減比例，則增加

減列不足之數。 

委員會未處理之預算，依協商共識或表決結果處

理，若未有增（減）列數者，其預算均照列。 

鑑於110年度將屆年度終了，針對各委員會已通過

之凍結案，除於院會協商提出討論者，照協商內

容通過外，其餘同意均免予凍結，改為提出書面

報告後通過。 

鑑於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全球疫情持續發展，各

國為有效控制疫情，相繼實施封閉式管理，國際

間各類活動及交流紛紛取消。爰110年度中央政府

總預算案附屬單位預算營業及非營業特種基金通

案減列「大陸地區旅費」百分之四十及「國外旅

費」百分之五。 

為利公開透明，並讓立法院監督各行政機關及基

金預算執行情形，俾利發揮預算財務效益，爰要

求行政院自111年度起督促各國營事業辦理宣導

經費應於單位預算書或附屬單位預算書中以表列

方式呈現預算科目、金額、預計執行內容等，以

利外界監督。 

為公開透明，並利立法院監督預算執行情形，各

 

遵照辦理。 

 

 

 

 

 

 

遵照辦理。 

 

 

 

 

 

遵照辦理。 

 

遵照辦理。 

 

 

 

遵照辦理。 

 

 

 

 

 

非本基金主管業務。 

 

 

 

 

 

非本基金主管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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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 議 及 附 帶 決 議 
辦 理 情 形 

項 次 內 容 

 

 

 

 

八、 

 

 

 

 

 

 

 

 

 

 

 

 

 

 

 

 

 

九、 

 

 

 

 

 

 

 

 

 

 

國營事業編列廣告費用及行銷費用預算，須符合

預算法第62條之1規定，且於辦理結束後3個月

內，將辦理方式、政策效益及執行情形函送立法

院備查，俾利政府預算發揮最大效益。 

依108年度審計部中央政府總決算審核報告指

出，除臺灣鐵路管理局持續虧損外，其餘14家國

營事業皆獲有盈餘；惟部分國營事業經營效能仍

待提升或精進，其中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因豬

隻死亡率未降低、煉製率欠佳、銷售策略未有效

執行等，經營績效欠佳；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

非計畫性停爐頻仍、環保措施未達法規標準及工

安事故接連發生；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長期仰

賴舉債支應營運所需資金，利息負擔沈重，部分

經營績效指標達成情形未如預期；台灣自來水股

份有限公司給水投資報酬率呈負值，長期借款未

償餘額逐年攀升，無預警停水案件頻傳；臺灣菸

酒股份有限公司各類菸酒產品銷售量連年衰退，

衍生工廠人力及設備閒置；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

司郵政車輛與郵務士之配比未盡合理，部分車輛

長期閒置或低度利用等，請上述國營事業分別就

其經營效能改善方案向立法院財政及相關委員會

提出書面改善檢討報告。 

依預算法第88條第1項規定略以，附屬單位預算之

執行，如因經營環境發生重大變遷或正常業務之

確實需要，報經行政院核准者，得先行辦理；但

其中有關固定資產之建設改良擴充及資金之轉投

資、資產之變賣及長期債務之舉借償還，仍應補

辦預算；且非營業基金每筆數額1億元以上者，應

送立法院備查。惟110年度預算案中，作業基金與

特別收入基金編列補辦預算者計12項，其中超逾1

億元者僅國防部主管國軍生產及服務作業基金

1.97億元與教育部主管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

5.24億元（合計），而1千萬元以上未達1億元者有

 

 

 

 

非本基金主管業務。 

 

 

 

 

 

 

 

 

 

 

 

 

 

 

 

 

 

非本基金主管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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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 議 及 附 帶 決 議 
辦 理 情 形 

項 次 內 容 

 

 

 

 

 

 

十、 

 

 

 

 

 

 

 

 

 

十一、 

 

 

 

 

 

 

 

 

 

貳、 

 

一、 

 

 

 

 

9項，且近年度1千萬元以上未達1億元之先行辦理

項目仍多，然作業基金與特別收入基金係因正常

業務實需等法令許可而先行辦理，惟送立法院備

查數額以1億元為區分標準，是否偏高而未充分呈

現先行辦理情況，爰請行政院適時予以檢討調整

妥適的區分標準。 

110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編製附屬單位預算之

非營業特種基金計220單位（含分預算118單位），

其業務總支出（含基金用途）編列2兆9,053億元，

達中央政府歲出總額之134.41%；按立法院對於非

營業特種基金數目龐雜議題，向來多所關注，並

曾作成應檢討整併及裁撤等相關決議，惟110年度

更增加18單位，顯見行政院及各部會針對非營業

特種基金存續與整併問題之檢討，未盡積極，爰

請行政院於3個月內向立法院財政委員會提出專

案報告。 

中央銀行肩負執行政府貨幣政策、維護物價與金

融穩定之職責，然物價是否穩定，需仰賴行政院

主計總處統計之物價指數。然查行政院主計總處

之物價指數，最大之組成為房屋租金指數，權重

接近15%，其仰賴1,200個固定租屋樣本，未能有

效反映租金行情變化，低估租金成長，導致台灣

物價指數長期失真，呈現低度通膨之假象，長年

為專家學者所詬病。爰要求由行政院主計總處會

同專家及其他政府部門針對房屋租金指數提出策

進作為。 

各委員會審查決議部分 

特別收入基金─新住民發展基金 

110年度新住民發展基金基金來源編列5億0,099

萬6千元。其中「基金用途」編列3億6,439萬2千

元。用途係補捐助各級政府機關、財團法人或非

營利社會團體之申請計畫。然據新住民發展基金

108年度決算書所載，截至109年7月底止補助案尚

 

 

 

 

 

 

非本基金主管業務。 

 

 

 

 

 

 

 

 

 

非本基金主管業務。 

 

 

 

 

 

 

 

 

 

 

 

本基金業於 111年 2月 23日以台內

移字第 1110910444號函送書面報告

至立法院及立法院內政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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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 議 及 附 帶 決 議 
辦 理 情 形 

項 次 內 容 

 

 

 

 

二、 

 

 

 

 

 

 

 

 

 

 

 

 

 

 

 

 

 

 

 

 

三、 

 

 

 

 

 

 

 

有20案尚未結案，顯示預算執行尚欠理想，年代

久遠無法結案。為督促其檢討原因並據以趕辦清

理，爰此，請移民署向立法院內政委員會提出書

面報告。 

查審計部108年度中央政府總決算暨附屬單位決

算及綜計表審核報告，顯示「辦理家庭服務中心

計畫」實施情形為其餘實施計畫中最不足，其預

算編列為8,000萬元，實際執行為6,042萬元，尚

有24.47%未執行，相較其餘項目「辦理新住民社

會安全網絡服務計畫」預算未執行僅13.23%、「辦

理新住民家庭成長及子女托育、多元文化宣導計

畫」預算未執行僅11.26%、「辦理新住民創新服

務、人才培力及活化產業發展計畫」實際執行甚

至超出預算編列之37.06%。 

復查新住民發展基金各年度預算約9成經費用於

各項補助，且其經費收入主要來自於國庫補充，

然控管各項補助多有不足，執行與核銷進度普遍

無法如期完成，又以「辦理家庭服務中心計畫」

為甚，而該計畫又與新住民及其家庭生活適應或

輔導關聯重大。 

是以，新住民發展基金於110年度預計辦理「辦理

家庭服務中心計畫」，應積極提升各項計畫控管與

補助執行之成效，優化及改善管理機制，爰此，

請移民署就相關改善規劃及查緝機制，向立法院

內政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 

新住民發展基金存有補助政府機關大於民間團體

之現象，於107年核定比例更達到中央政府加上地

方政府達到94.21%，而民間團體僅有5.79%之現

象，而此現象於110年度之預算編列亦存有此現

象，於「辦理新住民家庭成長及子女托育、多元

文化宣導計畫」、「辦理新住民創新服務、人才培

力及活化產業發展計畫」二款內補（協）助政府

機關（構）者總計達到2億0,370萬元，而捐助國

 

 

 

 

本基金業於 111 年 2 月 22 日以台內

移字第 1110910427 號函送書面報告

至立法院及立法院內政委員會。 

 

 

 

 

 

 

 

 

 

 

 

 

 

 

 

 

 

 

本基金業於 111 年 2 月 23 日以台內

移字第 1110910445 號函送書面報告

至立法院及立法院內政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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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 議 及 附 帶 決 議 
辦 理 情 形 

項 次 內 容 

 

 

 

 

 

 

 

 

 

 

 

 

 

 

 

四、 

 

 

 

 

 

 

 

 

 

 

 

 

 

五、 

 

 

 

內團體則僅有835萬元，為政府機關（構）之

15.29%。復查移民署統計該基金近二年民間團體

申請與核定案件之比例，108年僅有66%，此等現

象不利於當前建立公私協力夥伴關係及公民社會

培力之作為。 

故為提升民間參與新住民事務活力，並發揮民間

團體活力，是以，新住民發展基金於110年度預計

「辦理新住民家庭成長及子女托育、多元文化宣

導計畫」、「辦理新住民創新服務、人才培力及活

化產業發展計畫」，應積極擴大民間參與新移民事

務之基金比例，並積極協助及輔導新移民團體得

以有效參與相關政府基金申請，從機制面改善使

新移民團體得以有效參與公共事務及相關發展。

爰此，請移民署就相關改善規劃及具體措施，向

立法院內政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 

依據110年度新住民發展基金附屬單位預算案編

列「基金來源」5億0,099萬6千元，較109年度預

算減少103萬7千元，主要係因利息收入減少所

致，惟該基金自93年起除104年及108年外，基金

總計九成以上皆仰賴國庫編列預算補助，至108 

年底止基金專戶餘額尚有3億9,282萬2千元。其

中，利息收入僅190萬6千元，各年度國庫補助及

利息收入懸殊，惟依據新住民發展基金收支保管

及運用辦法第10條及第11條規定，在確保基金收

益及安全性下，宜衡酌是否選擇購買政府公債、

國庫券、或其他短期票券，以充裕基金收入，並

提升基金運用收益。爰建請新住民發展基金應就

提高運用收益提出相關規劃於3個月內向立法院

內政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 

依109年1至9月新住民發展基金核定補助案彙整

表，新住民發展基金109年度已核定116案、2億

6,183萬1千元，其中9案、1億1,135萬8千元為移

民署申請之補助案，核定補助款中高達45%為新住

 

 

 

 

 

 

 

 

 

 

 

 

 

 

 

本基金業於 111年 2月 23日以台內

移字第 1110910435號函送書面報告

至立法院及立法院內政委員會。 

 

 

 

 

 

 

 

 

 

 

 

本基金業於 111年 1月 24日以台內

移字第 1110910208號函送書面報告

至立法院及立法院內政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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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七、 

 

 

 

 

 

 

 

 

民發展基金之主管機關，其中相關移民輔導計畫

等皆為可編列於常態預算之業務，不應以補助案

之形式編列，爰建請新住民發展基金應就補助審

核之標準與改善作為，於3個月內向立法院內政委

員會提出書面報告。 

內政部於109年8月31日公告，預告「新住民發展

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第5條、第9條、第17

條修正草案，旨在強化基金管理會決策效率，簡

化行政程序，提升運作效能，該修正草案已於109

年9月21日屆滿20日預告期；其中第5條修正，將

原基金委員由33人降至29人，民間團體代表則修

正為「新住民及相關民間團體代表七人」，較原條

文之11人減少4人。此一修正之理想情況，雖將新

住民之委員占比由21%提升至24%，惟總人數之降

低反對新住民不利，憂心引發排擠效應，使新住

民代表更難參與基金之決策，因而引發新住民及

新二代青年團體質疑，向移民署陳情抗議，並提

出要求採取遴選新住民代表等訴求。 

爰要求移民署應善盡溝通之責，確保新住民發聲

及參與基金運作之管道，並朝新住民代表席次不

少於辦法修訂前之方向重新研議，充分落實新住

民發展基金提供新住民照顧輔導服務、新住民人

力資源之培力與發展，以及建構多元文化社會之

設立宗旨。 

新住民發展基金對於政府機關（構）或民間團體

提出之捐補助申請計畫，係由基金專設之管理會

進行審查及考核，現行管理會由中央機關代表（9 

人）、直轄市、縣（市）政府代表（3人）、學者專

家（10人）及民間團體代表（11人）共同組成，

共計33位委員。 

移民署為提升新住民發展基金之效能，於109年8 

月31日進行新住民發展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

修正草案預告，就基金管理會委員組成人數由33

 

 

 

 

 

遵照辦理。 

 

 

 

 

 

 

 

 

 

 

 

 

 

 

 

 

 

 

本基金業於 111年 2月 22日以台內

移字第 1110910429號函送書面報告

至立法院及立法院內政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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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下修為29人，中央機關代表、直轄市、縣（市）

政府代表、學者專家人數維持不變，將原有民間

團體代表修正為「新住民及相關民間團體代表7 

人」。 

並於109年9月10日新聞稿表示「新住民可擔任專

家、學者或民間團體代表，修正後新住民占比會

由21%提案升至24%」，惟查詢歷屆委員組成身分之

比例，新住民代表僅有在第三屆委員達到7人。為

確保新住民能於該管理會內，充分表達新住民之

需求及有效提高基金資源分配，並落實新住民占

比達24%之目標，要求移民署針對新住民發展基金

管理會應落實新住民占比至少24%之政策目標，進

行研議，並於109年12月31日前向立法院內政委員

會提出書面報告。 

新住民發展基金管理會委員組成(人) 

屆次 中央

機關

代表 

直轄

市、

縣

(市 

) 政

府 

代表 

學者

專家 

民間

團體

代表 

總計 新住

民占 

比 

(%) 

1 9 3 10 11 

(新

住民

代表

4人) 

33 12 

2 9 3 10 11 

(新

住民

代表

5人) 

33 15 

3 9 3 10 11 33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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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新

住民 

代表

1人) 

(新

住民

代表

6人) 

尚在

討論

中之

修正

草案

比例 

9 3 10 7 

( 欲

修正

為新

住民

及相

關民

間團

體代

表， 

其中

新住

民代

表 ?

人) 

29 ？ 

 

新住民發展基金110年度預算編列基金用途3億

6,439萬2千元，除一般行政管理計畫經費1,000 

餘萬元外，逾9成經費用於補捐助各級政府機關、

財團法人或非營利社會團體之申請計畫。依據新

住民發展基金108年度決算書所載，108年度共執

行補助計畫301案、總金額3億0,119萬9千元，包

含103年度核定計畫1案、104年度核定計畫1案、

106年度核定計畫4案、107年度核定計畫88案及

108年度核定計畫207案，部分以前年度計畫遲至

108年度始結案。 

又截至109年7月底止仍有108年度核定20案（總金

額9,789萬9千元）尚未結案，其中11案尚在執行

中，9案在辦理經費核銷中。移民署為該基金管理

 

 

 

 

 

 

 

 

 

 

 

 

 

 

 

 

 

 

 

 

遵照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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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機關並接受該基金補助計畫經費，對於各項補助

計畫之審查、執行與管理允宜確實，並妥適控管

各補助計畫之執行與核銷進度，俾各項補助計畫

能如期完成結案。 

新冠肺炎疫情嚴竣，至今仍無緩解跡象，政府於

去（109）年即提出因應疫情急難紓困方案，惟當

時民間團體曾質疑有弱勢婦女兒少成「紓困漏

網」，其中針對設籍前新住民部分，衛生福利部說

明除可由符合補助對象條件之本國籍配偶或家人

提出申請，另內政部新住民發展基金列有「設籍

前新住民社會救助計畫」可提供新住民之社會救

助照顧。 

查，110年「辦理新住民社會安全網絡服務計畫」

項下分別編預算補捐助辦理4項子計畫，由於疫情

依然嚴竣，衝擊弱勢新住民家庭經濟，且衛生福

利部於109年底宣布調漲健保費率，經比較109、

110年預算編列額度（如下表），發現除健保部分

外，於特殊境遇福利扶助及社會救助計畫、相關

法律諮詢及協助服務計畫等預算卻不增反減，如

何加強新住民之社會救助顯有疑義，爰此，針對

「辦理新住民社會安全網絡服務計畫」鼓勵地方

政府積極推動辦理，並加強向新住民家庭宣導。 

計畫           年度 109 110 

新住民人身安全保

護計畫 
900萬元 900萬元 

設籍前新住民遭逢

特殊境遇福利扶助

及社會救助計畫 

1,200萬元 1,100萬元 

經濟困難之設籍前

新住民健康保險計

畫 

1,333萬元 1,600萬元 

相關法律諮詢及協

助服務計畫 
40萬元 27萬元 

 

 

 

 

遵照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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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十一、 

 

 

政府編列預算辦理新住民家庭學習成長及子女托

育、多元文化推廣及相關宣導等工作，查，110

年「辦理新住民家庭成長及子女托育、多元文化 

宣導計畫」項下分別編預算補捐助辦理4項子計

畫，由於新住民人口已達56萬餘人，然而社會上

對新住民仍存有某種偏見與歧視，政府更應減少

族群間的對立與衝突；此外，目前疫情依然嚴竣，

衝擊弱勢新住民家庭經濟，政府更應積極提供托

育服務以減輕新住民經濟壓力，然而比較109、110 

年預算編列額度（如下表），發現臨時托育、語言

文化體驗學習等預算卻不增反減。 

由於如何降低社會中存在著潛在的緊張與衝突，

並加強新住民子女托育服務實為政府首要工作，

爰此，針對「辦理新住民家庭成長及子女托育、

多元文化宣導計畫」，請強化宣導新住民及其子女

增能培力學習管道。 

計畫        年度 109 110 

新住民子女臨時

托育服務計畫 1,100萬元 1,000萬元 

新住民家庭教育

及相關支持性服

務計畫 

320萬元 420萬元 

新住民家庭語言

文化體驗學習計

畫 

3,800萬元 3,400萬元 

辦理多元文化推

廣及相關宣導計

畫 
6,400萬元 6,400萬元 

 

110 年度新住民發展基金預算補捐助「辦理新住

民入國（境）前輔導計畫」經費較109 年預算擴

編至1,350萬元（增幅75.32%），係新增辦理海外

遵照辦理。 

 

 

 

 

 

 

 

 

 

 

 

 

 

 

 

 

 

 

 

 

 

 

 

 

 

 

 

 

 

遵照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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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十三、 

 

 

 

 

 

 

 

 

 

 

 

 

 

 

十四、 

地區陸（外）配偶及其子女入境輔導業務。而108 

年度預算數700萬元，執行結果，決算數為276萬2 

千元，執行率僅39.46%，今（110）年因受新冠肺

炎疫情影響，海、空貨運航次減少及各國港口管

控，預算編列顯不合理，爰請適時滾動檢討預算

編列，俾符實需。 

「新住民發展基金」於「一般行政管理計畫」─

「服務費用」項下編列旅運費95萬元，做為國內

旅費及辦理基金成果展參加團體及工作人員交通

費，由於國內新冠肺炎疫情加重，政府公布「公

眾集會因應指引」，建議應延期或取消，或改以其

他方式辦理，以避免集會群聚感染，惟比較109、

110年旅運費編列額度，卻增加31萬8千元，顯未

能遵照辦理，爰此，請內政部向立法院內政委員

會提出書面報告。 

查移民署於109年8月31日預告修正「新住民發展

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其中第5條之各類委

員數，修正內容將「民間團體代表十一人」改為

「新住民及相關民間團體代表七人。」，引起新住

民、新住民第二代及民間團體反彈。若依修正內

容通過，恐實質降低新住民社群參與新住民發展

基金比例。內政部主管新住民發展基金附屬單位

預算，110年度預算編列3億6,439萬2千元。為維

護新住民社群參與新住民發展基金之運用，爰要

求移民署將新住民、新住民第二代及民間團體之

意見：「一、新住民等團體席次至少達總席次的二

分之一。二、建立公開透明的遴選機制。」納入

考量，於第10屆第5會期向立法院內政委員會提出 

書面報告，並研議於111年8月第5屆委員選任前是

否提出修法草案。 

鑑於我國新住民及二代子女人數於110年1月止已

超過百萬人次，為提供其於國內之生活協助及多

元文化交流，我國於新住民發展基金編列相關預

 

 

 

 

 

 

本基金業於 111 年 2 月 10 日以台內

移字第 1110910299 號函送書面報告

至立法院及立法院內政委員會。 

 

 

 

 

 

 

本基金業於 111年 2月 14日以台內

移字第 1110910328號函送書面報告

至立法院及立法院內政委員會。 

 

 

 

 

 

 

 

 

 

 

 

 

遵照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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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內 容 

算補助各機關（構）、團體開設新住民相關教育課

程或活動，協助新住民適應我國生活或提供進修

學習之機會。然為提升新住民課程學習意願及效

率、降低跨國家庭間之文化隔閡，建請內政部於

新住民之相關課程開設時，加強宣導並鼓勵新住

民以親子共學或家庭共學之方式修習課程，以利

增進新住民於我國之文化交流、傳承、認同感及

家庭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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